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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注霪到埃塞俄比亚代表的说明，其中概述了埃

塞俄比亚政府为早灾地区的救济和善后工作所采取的

措施，＠

又注置到多捐助国视察团报告中要求紧急援助埃

塞俄比亚旱灾地区的呼吁，＠

赞赏地注意到埃塞俄比亚政府通过全国发展运

动，坚决设法缓和旱灾的影响，使本国粮食能自给 自

足，

对于旱灾、成群蝗虫和其他害虫破坏农作物所造

成粮食的严重情况，感到焦虑，

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、联合

国开发计划署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、联合国粮食及农

业组织以及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在这方面的不断努

力，特别注意到粮食及农业组织特别救济行动办事处

提供的援助以及世界粮食计划署提供经粮衣组织总干

事核可的紧急粮食援助，

回厦 尽管各会员国政府、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

各志愿机构对埃塞俄比亚政府慷慨提供援助，善后复

原工作仍然有重大困难，

1. 满蕙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向埃塞俄比亚遭受
旱灾地区提供援助的报告；

2. 请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、联合国开发

计划署、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、世界粮食方案、联合

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其他组织和专门机构，各按其

职权范围，继续并加强援助埃塞俄比亚进行救济和善

后工作，特别是援助该国政府的重新安置方案，并立即

充分执行大会一九七四年五月 一 日第 3202 (S -VI) 

号、 一 九 七五年十二月九 日第 3441 (XXX) 号和

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一 日第 31 / 172 号等决议 的 有

关规定，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四年五月八 日

第 1833CLVI) 号、 一九七四年七月 十 六日第 1876

(LVII) 号、 一九七五年七月 三十日第 1 971 CLIX) 号、

一九七六年五月六日第 1986CLX) 号、 一九七八年五

月二日第1978/2号和一九七九年五月 四日第1979/2号

等决议的有关规定；

＠ 间上，第 26 - 30 段。

＠参看A/34/198, 弟 5 段。

3. 呼吁各会员国政府、各政府间组织、各非政

府组织以及一切志愿机构，继续并增加其对埃塞俄比

亚政府的援助，以进行旱灾地区的救济、善后和复原

工作；

4. 戛求所有有关方面保证国际提供的援助完全

作救济和善后之用 l

5. 溃秘书长、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和联合国开

发计划署署长，就上面第 2 和 3 段以及大会和经济及

社会理事会的其他有关决议的执行情况，向经济及杜

会理事会一九八0年第一届常会和大会第三十五届会

议提出报告。

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

第八十二次全体会议

34/55. 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

大会，

回顾其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日第 3362(S-VII) 号

决议第二节第 14 段及其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

第 33/ 22 号决议，

注意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九年八月 三 日第

1 979/59号决议，

重申大会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二 十一日 第 31/173

号决议中确认必须保证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继

续具有健全的财政基础，

又重申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根据大会一九

七一年十二月 十四日 第2816(XXVI) 号决议所规定的

任务，在调动、指导和协调国际救灾援助方面所起的

中心作用，

认识到 自 然灾害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方案所造成的

不利影响，并体会到必须在新的国际发展战略制定过

程中考虑到灾害问题，

又认识到， 联合国经常预算为联合国救灾协调专

员办事处的紧急救灾援助所提供的经费现已不足以应

付受灾的发展中国家所提出的援助要求，

再次强调参与救灾行动的所有方面都要执行各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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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，便利国际救灾授助工作和排除妨碍其执行的任

何障碍，

1. 清意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联合国救灾协调专

员办事处的工作报告，＠和协调专员一九七九年十 一·

月二 日 在第二委员会所作的说明度｝

2. 赞扬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继续为灾民所作的

努力；

3. 请各受援国政府同联合国救灾协调 专员合

作，将已经表示要提供和已经收到的救灾捐献通知协

调专员办事处，

4. 清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改进其同捐购国和受

援国的工作安排；

5. 再次促请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向联合国救灾

协调专员提供有关它们现已交付或准备交付的现金或

实物救灾捐献的详细资料，以免T．作重复，并确保向

幸存的灾民提供一切必要授助；

6. 请各国政府、政府间机构以及与救灾活动有

关的非政府组织同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合作，协助其

确保迅速和及时地进行适当的国际救灾援助，并考虑

采取适当的立法、行政或业务措施，排除障碍，加快

向幸存的灾民提供国际救灾援助；

7. 高兴地注意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二

十六届会议决定考虑把备灾防灾的技术合作活动列入

国家和区域方案；＠

8. 戛求在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一九

八0 － 一九八一两年期经常预算中增列经费，使专员

在任何一年内至少能响应十二次紧急救灾援助的要

求，每次灾害的援助通常以每一-个国家 30,000美元为

限；

9. 请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筹备委员会在进行审议

时考虑到有关救灾、备灾和防灾的问题；

®A/34/190。

＠《大会正式记录， 第二十四屈 会议，饥勹委员会》，弟-勹

十次会议，第 1 一 1 3 段。

@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求． - .九七儿介，补编第 10

号》(E/1979/40 和 Corr.l) ，第 ｀． I · -· 农 ， D '1＇'i, 第 79/17 号决

定。

] 0. 请所有国家政府向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

事处所设的信托基金捐献，并特别考虑到秘书长报告

所指出的紧急援助分账户的财政问题。

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

笫八十二次全体会议

34/56. 为南斯拉夫门的内 哥罗地震采

取的措施

大会 ，

深切遗憾地注意到南斯拉夫门的内哥罗海岸地带

遭受严重地震的悲惨情况，许多人丧失生命，破坏重

大，十万多人无家可归，

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九 年八月 艺 日 第

1 979/58号决议，

注意到南斯拉夫政府和人民已采取了积极的紧急
措施，即刻为地震灾民提供救济，恢复人民的正常生

活，

又注意到受灾地区复原重建工作的长期需要，以

及南斯拉夫政府在这方面所采取的措施，

赞赏地注意到许多国家、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各

非政府组织本着真正的国际团结精神对门的内哥罗人

民所提供的援助，以及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所起的作

用，

特别注重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所提供的援助，和

世界银行为受灾地区重建工作所提供的贷款，

1. 对千门的内哥罗人民和南斯拉夫政府遇到这

次灾难， 褒示深切同情；

2. 赞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 979/58 号决议中

所载请所有国家考虑进一步能向门的内哥罗提供援助

的建议， 并吁请它们协助受灾地区的重建工作；

3. 请秘书长、各专门机构以及联合国系统各基

金和方案的行政首长， 在按现有经费情况决定向会员

因提供服务时，考虑到震灾地区复原和重建工作的长

期需要。

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二十九日

第八十二次全休会议




